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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98 号）确定的 16 个重点领域和 14 类重

点职业人群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建立和完善个人信用记录形成机

制，及时归集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形成的信用信息，最终建立个

人信用档案并实现及时动态更新。16 个重点领域和 14 类重点职

业人群具体指“以食品药品、安全生产、消防安全、交通安全、

环境保护、生物安全、产品质量、税收缴纳、医疗卫生、劳动

保障、工程建设、金融服务、知识产权、司法诉讼、电子商务、

志愿服务等领域为重点，以公务员、企业法定代表人及相关责

任人、律师、教师、医师、执业药师、评估师、税务师、注册

消防工程师、会计审计人员、房地产中介从业人员、认证人员、

金融从业人员、导游等职业人群为主要对象”。

同时，鼓励探索开展寄递人员、安全评估师、卫生评估师、

道路运输经营者及从业人员、机动车驾驶人、环境影响评价及

检验监测从业人员、质量检验检测人员、新闻媒体从业人员、

互联网从业人员、中介服务人员、电子商务平台从业人员以及

工程建设设计、施工、监理负责人及相关注册人员等信用档案

建设。

二、具体责任分工

（一）公务员信用档案。主要记录公务员的个人基本信息、

从业履历、廉政记录（特别是被纪检监察部门处分的信息必须

记入信用档案）、奖惩情况、年度考核结果、相关违法违纪违

约行为、收到投诉申诉情况，以及其他能反映其信用状况的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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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委组织部等单位〕

（二）企业法定代表人及相关责任人信用档案。主要记录

企业法定代表人及相关责任人个人基本信息、从业履历、奖惩

情况、年度考核结果、职业信用记录、是否被列为失信被执行

人或所在企业是否为失信企业、所在企业是否因严重失信行为

受到行政处罚（国家发改委规定的五类严重失信行为）、相关

违法违纪违约行为，以及其他如因其失责或有违法违规行为导

致所在企业破产清算等能反映其信用状况的信息。〔责任单位：

市市监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公安

局等单位〕

（三）律师信用档案。主要记录律师个人基本信息、从业

履历、业务信息、社会服务信息、奖惩情况、年度考核结果、

职业信用记录、执业处罚情况、廉政记录、相关违法违纪违约

行为、收到投诉、申诉情况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情况，以及其

他能反映其信用状况的信息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司法局〕

（四）教师信用档案。主要记录教师的个人基本信息、从

业履历、奖惩情况、年度考核结果、资质认定、职业规范遵守

情况、相关违法违纪违约行为、收到投诉申诉情况、教育培训

记录，以及其他能反映其信用状况的信息。〔责任单位：市教

育局〕

（五）医师信用档案。主要记录医师个人基本信息、从业

履历、奖惩情况、年度考核结果、职业信用记录、相关违法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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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违约行为、收到投诉申诉情况、教育培训记录，以及其他如

无证上岗、泄露患者隐私、乱收费、收取红包等能反映其信用

状况的信息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卫健委〕。

（六）税务师信用档案。主要记录税务师个人基本信息、

从业履历、业务信息、奖惩情况、年度考核结果、职业信用记

录、执业处罚情况、相关违法违纪违约行为、收到投诉申诉情

况，以及其他如“挂靠（证）”现象等能反映其信用状况的信

息。〔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〕

（七）注册消防工程师信用档案。主要记录注册消防工程

师个人基本信息、从业履历、奖惩情况、年度考核结果、职业

信用记录、相关违法违纪违约行为、收到投诉申诉情况、教育

培训记录，以及其他如“挂靠（证）”现象、日常防火巡查是

否到位、火灾隐患整改是否到位等能反映其信用状况的信息。

〔责任单位：市消防救援支队〕

（八）审计人员信用档案。主要记录审计人员个人基本信

息、从业履历、业务信息、奖惩情况、年度考核结果、职业信

用记录、执业处罚情况、相关违法违纪违约行为、收到投诉申

诉情况，以及其他如“挂靠（证）”现象等能反映其信用状况

的信息。〔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审计局〕

（九）房地产中介从业人员信用档案。主要记录房地产中

介从业人员个人基本信息、从业履历、业务信息、奖惩情况、

年度考核结果、职业信用记录、执业处罚情况、相关违法违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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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约行为、收到投诉申诉情况，以及其他能反映其信用状况的

信息。〔责任单位：市住建局〕

（十）金融从业人员信用档案。主要记录金融从业人员个

人基本信息、从业履历、业务信息、奖惩情况、年度考核结果、

职业信用记录、执业处罚情况、相关违法违纪违约行为、收到

投诉申诉情况，以及其他能反映其信用状况的信息。〔责任单

位：市金融办〕

（十一）导游信用档案。主要记录导游个人基本信息、从

业履历、奖惩情况、相关违法违约行为、教育培训记录，以及

其他如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、强迫购物、随意更改既定线路等

能反映其信用状况的信息。〔责任单位：市文广新旅局〕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市直各有关单位要及时出台或完善重点人群信用档

案制度，加强重点人群信用档案信息的收集、整理、变更、应

用等工作，并将相关信息推送至赣州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，

各县（市、区）参照执行。

（二）鼓励各行业协会、商会等行业组织建立健全会员信

用档案，并将相关信息推送至赣州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。

（三）加强重点人群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，建立健全并严

格执行重点人群信息安全保障规章制度，明确重点人群信息查

询使用权限和程序，做好信息安全防护，防止出现信息泄露、

篡改、毁损、出售或非法向他人提供等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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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重点人群信用档案建设情况表

序号 单位
是否建立

重点人群信用档案
出台文件名称

下步打算

（是否建立均须填写）
备注

1 市委组织部

2 市人社局

3 市市监局

4 市应急管理局

5 市生态环境局

6 市住建局

7 市公安局

8 市司法局

9 市教育局

10 市卫健委

11 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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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市税务局

13 市消防救援支队

14 市审计局

15 市金融办

16 市文广新旅局

17 市民政局

18 市科技局

19 市行政审批局

20 市委网信办

21 市交通运输局

22 市邮政管理局

23 市自然资源局

24 市商务局




